
上海市长宁公证处实行市场调节价事项目录

公证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公证事项

（一）、债权文书

1 证明贷款抵押变更协议 每件 1000 元

2 执行证书（对应原具强公证

书编号）
补足原具强公证收费

（二）、证据保全

3 对视听资料的证据保全 每小时收费 1000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4 对电子数据的证据保全 每小时收费 1000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5 保全行为

自然人每小时收费 1000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法人及其他组织每小时收费 2000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6 其他证据保全

自然人每小时收费 1000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法人及其他组织每小时收费 2000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7 财产清点、清场及监督 每件收费 20000-100000 元

（三）、现场监督

8 公司会议（不涉及重大事

项表决或资产处分）
每件收费 5000 -20000 元

9 公司会议（涉及重大事项

表决或资产处分）
每件收费 20000-100000 元，可由双方在幅度内商定。

10 评奖
每小时收费 2000 元/组公证人员（1 组公证人员为两

名，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11 车位销售摇号排序；车

位、商品房选房

公告的保全证据公证每次收费 5000 元

摇号排序的现场监督公证：每次 5000 元

摇号排序公证工作的法律服务：50000 元（签订法律服

务合同）（核对名单工作及销售摇号配套的选房公证工作

另行收费，核对名单工作每 1 组客户收费 100 元，选房

公证工作的法律服务按每小时 5000-15000 元或按每 1

组客户 100-300 元收取，计入法律服务合同）。

12 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 上海市公证协会统一定价



13 证明股票发行 每件收费 30000-100000 元，可由双方在幅度内商定。

14 其他现场监督
每小时收费 2000 元/组公证人员（1 组公证人员为两

名，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四）、证明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

15 曾用名 每件收费 200 元

16 住所地（居住地） 每件收费 200 元

17 驾驶证、各类资格证书、

执业证书等
每件收费 200 元

18 各类存款证明、流水明细

证明等
每件收费 300 元

19 各类收入证明、在职证明

等
每件收费 200 元

20 不动产/动产物权证明 每件收费 300 元

21 体检证明、接种情况、诊

断证明等各类医疗证明
每件收费 200 元

22 各类发票 每件收费 200 元

23 各类法院裁判文书 每件收费 300 元

24 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书

上的签名、印鉴属实等
自然人 300 元起，法人 500 元起

25 收入状况 自然人每件 200 元，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 500-1000 元

26 纳税状况 自然人每件 200 元，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 500-1000 元

27 职务、职称、资格证明 自然人每件 200 元，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 500-1000 元

28 其他权利证明 自然人每件 200 元，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 500-1000 元

29 股权承继

受益额 50 万元（含）以下的部分，收取 0.8%（按比例

收费，不足 3000 元的按 3000 元收取）；50 万元以上至

500 万元（含），收取 0.6%；5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

（含），收取 0.5%；1000 万元以上部分，收取 0.1%。

30 选票 每件 200 元

31 查无档案记载 每件 500 元

32 确认遗产管理人资格 每件 5000-20000 元



（五）、证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设定、变更、终止

33 证明委托监护协议 每件收费 800 元

34 证明建立收养关系的公证 每件收费 2000 元

35 证明解除收养关系的公证 每件收费 2000 元

36 证明恢复父母子女关系的

公证
每件收费 2000 元

37 证明解除继子女关系的公

证
每件收费 3000 元

38 证明其他与收养有关的事

实
每件收费 2000 元

39 证明意定监护协议
每件收费 5000 元起，需要公证资金监管、监督执行、拨

付等配套服务的，收费另行协商

40 证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

设立、变更、终止

涉及人身权益的，每件收费 800 元；

涉及民事财产关系的，按标的额收取 0.3%（按比例收

费，不足 2000 元按 2000 元计）。

法律服务

（一）、保管

41 保管遗嘱
每件每年收费 500 元（不足 1 年按 1 年计）。租用保管

箱费用另计。

42 保管遗产
每件每年收费 2000 元（不足 1 年按 1 年计）。租用保管

箱、仓储等费用另计。

43 保管文书
每件每年收费 1000 元（不足 1 年按 1 年计）。租用保管

箱费用另计。

44 保管其他
每件每年收费 2000 元（不足 1 年按 1 年计）。租用保管

箱费用另计。

（二）、其他法律服务

45 执行遗嘱
按遗产标的额收取 0.3%（按比例收费，不足 3000 元

按 3000 元计）。

46 遗嘱信托 按标的额收取 1.5%，不足 2000 元按 2000 元计

47 资金监管
监管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按监管资金的 0.3%收取（不足

2000 元按 2000 元计）；监管期限超过 1 年的，第二年



开始每年按监管资金 0.1%收（不足 2000 元按 2000 元

计）

48 远程视频和电子签名
不涉及财产处分每件收费 4000 元，

涉及财产处分每件收费 5000 元。

49 代拟和修改协议类法律文

书

自然人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收费 1000 元；涉及财产

的，按标的额收取 0.3%（按比例收费，不足 2000 元按

2000 元计），

法人及其他组织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收费 2000 元；涉

及财产的，按标的额收取 0.3%（按比例收费，不足

4000 元按 4000 元计）。

50 代拟和修改单方法律文书

自然人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收费 1000 元；涉及财产

的，每件收费 2000-5000 元，

法人及其他组织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收费 2000 元；涉

及财产的，每件收费 3000-10000 元。

51 代办与公证事项相关的海

牙认证、领事认证事务

每证号 50 元，同一当事人最高不超过 200 元

（外事服务中心收取的认证费由当事人另行支付）

52 代办与公证事项相关的登

记事务
每件收费 500 元

53 法律咨询

自然人不涉及财产的，每小时收费 200 元；涉及财产

的，每小时收费 500 元，

法人及其他组织不涉及财产的，每小时收费 500 元；涉

及财产的每小时收费 1000 元。

（简单的口头咨询免费）

54 法律意见书 每件收费 5000 元（依服务事项协商）

55 调查报告 每件收费 2000 元起

56 调查、核查费

依托电子数据系统调查的，每件 50 元；上海市长宁区，

每件收费 100 元；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黄浦区、徐

汇区、杨浦区、虹口区，每件收费 200 元；上海市宝山

区、闵行区、浦东新区（临港地区除外）每件收费 300

元；上海市嘉定区、青浦区、松江区、奉贤区、浦东临

港地区每件收费 400 元；上海市金山区、崇明区每件收

费 600 元。

(档案管理方收取的查阅费按实际发生额由当事人另行支

付。 由于当事人提供的信息不准确造成多次调查的按次

数收取。)

发函核实、委托外省市公证机构调查核查的，每件 200

元，如调查中产生其他费用的，由申请人另行支付。



赴外省市调查的，协商收费，食、宿、交通等差旅费由

申请人依实际发生另行支付。

57 上门办证费

自然人本区每次 1000 元，外区每次 2000 元，远郊每

次 3000 元；

法人及其他组织本区 2000 元，外区 3000 元，远郊

4000 元。

以上不含交通费。

58 公证顾问 依服务事项协商，10000 元起

59、综合法律服务费 依服务事项协商

其他服务

60 登报公告 每次 500-1000 元

61 快递送证费 本市每次收费 30 元，外省市每件 50 元。

62 公证书翻译费 参照翻译机构定价标准

63 其他文书翻译费、外译校

核费
参照翻译机构定价标准

64 副本费 每本 20 元

65 常年公证服务
10000 元起，依服务事项及工作量，以自愿原则由双方

商定。

66 遗嘱查询 每次 200 元

67 公证档案查阅费 每次 200 元

68 保全刻盘费 光盘 30 元/张，U 盘 100 元/个

69 打印费 黑白打印 1 元/张；彩色打印 3 元/张

70 复印费 0.5 元/张（A4），1 元/张（A3）

备注：

• 在收费标准中未尽事项，以《上海市公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关

于印发《上海市实行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和收费标准的通知》

的相应规定或确定的原则为准，参照本处实行市场调节价中最相近的项

目，协商收费。

• 在上述收费标准规定的幅度内，本处综合根据耗费的工作时间、事务的

难易程度、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公证事项可能引发的风险和责任等，

与当事人协商确定加急服务费收费金额，双方协商的金额以书面形式确

定（以当事人签署收费确认函为准，原则上不超过原公证费用总金额）。


